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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乡村振兴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自评报告

    根据湘乡市财政局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乡村振兴工作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对照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我中心对“乡村振兴工作经费”开展实施自评。具体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乡村振兴工作经费项目是由湘乡市农业农村局（湘乡市乡村振兴局）主管，市乡村振兴事务中心具体实施。市乡村振兴事务中心前身为原湘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正科级事业单位，设中心主任1名，副主任3名，内设综合、贫困监测、开发指导、政策法规、资金管理五个股室。根据“十四五”发展规划，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的的工作要求，我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继续做好建档立卡，开展动态监测，协调落实帮扶政策；组织会议培训，提高乡村振兴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开展帮扶督查指导；开展政策宣传，提高脱贫人口政策知晓度、满意度。
　　预决算情况：2024年度，市财政安排乡村振兴工作经费64万元。

（二）项目基本情况。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视察时对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湘扶发[2020]10号）文件精神，巩固脱贫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脱贫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让脱贫人口全面享受改革发展成果。2024年度乡村振兴工作经费项目资金64万，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用于事务中心会议、培训、宣传教育、督查调研等。此项工作在2024年12月31日前已全面完成。

　　二、专项支出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全年组织开展会议培训8次以上，发放政策宣传资料3000份以上，配合开展检查调研8次以上，进行下乡业务督查指导6次以上，为切实提高防返贫帮扶工作水平，重新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对脱贫人口帮扶政策进行梳理更新，印制监测对象帮扶手册、帮扶政策明白纸等资料3000份，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制度》进行。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完全按预算进行，实际支出与预算总额相等。

　　三、专项支出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较好保障乡村振兴工作顺利开展，通过督查、调研、培训

等，有力推进我市乡村振兴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使脱贫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较大变化，收入明显提高，2024年度我市未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配合省、湘潭上级指导督查，接受省年终考评，取得较好成绩，顺利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四、意见和建议

　　随着乡村振兴任务的加重，较2024年农村改厕问题整改、乡村建设等相关工作任务，但相关工作并未增加落实经费，已不足以支持工作人员的差旅费、办公用品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教育费、督查调研费等，建议增加乡村振兴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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